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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华炬律师事务所 

2024 年至 2026 年阳泉市中心医院医疗设备总务后勤设备

及信息化建设购置项目专项债券项目之 

法律意见书 

  

致：阳泉市第一人民医院 

    山西华炬律师事务所接受阳泉市第一人民医院（以下简称“委托

方”）的委托，指派本所律师作为 2024 年至 2026 年阳泉市中心医院

医疗设备总务后勤设备及信息化建设购置项目专项债券项目的法律

顾问，出具本法律意见书。 

第一部分  引言 

一、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依据 

本所律师依据以下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等出具本法律意见书： 

1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； 

2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》； 

3、《政府投资条例》； 

4、《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》（国发[2014]43 号）； 

5、《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

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》（厅字[2019]33 号）； 

6、《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》（财库[2020]43 号）； 

7、《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》（财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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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2020]36 号）； 

8、《关于进一步规范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前期工作的通知》（晋

财债[2020]74 号）； 

9、《山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<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

法>的通知》（晋财债[2021]38 号）； 

10、《山西省财政厅关于加强政府专项债券项目支持工作的若干

意见》（晋财债[2021]52 号）； 

11、《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山西省财政厅关于做好 2025 年

专项债券项目谋划储备工作的通知》（晋发改投资发[2024]276 号）； 

12、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。 

二、声明事项 

1、本所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现行

有效的中国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发表法律意见。本所不对有关法

律、法规或规范性文件的变化或调整作出任何预测，亦不会据此出具

任何意见或建议。 

    2、本所仅就与本次专项债券项目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。

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涉及专项债券项目情况及资金平衡方案、财务评价

（评估）报告中某些数据或结论的引述，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内容

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暗示性的评价、意见和保证。对出

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的涉及行政或专业机构审核的事项，以该相

关机构出具的批复、报告、证书或备案等文件为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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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本所对本法律意见书所涉及有关事实的了解和判断，最终依

赖于委托方向本所提供的文件、资料及所作说明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

完整性、准确性和有效性。 

4、委托方已作出承诺，向本所律师提供的所有资料，包括但不

限于原始书面材料、副本材料或者口头证言，均为真实、完整、有效。 

5、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专项债券储备之目的使用，不得用作

其他任何目的。本法律意见书应该被作为一个整体理解，不应被单独

摘引使用，未经书面同意，不得为其他任何第三方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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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部分  正文 

基于上述声明、推定和本所已获悉的事实和文件的判断，本所律

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、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，仅就委

托方本次专项债券储备事宜出具法律意见如下： 

一、项目主体 

阳泉市中心医院医疗设备总务后勤设备及信息化建设购置项目

主体单位为阳泉市第一人民医院。 

1、阳泉市第一人民医院持有《事业单位证书》，证载内容如下： 

名称 阳泉市第一人民医院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1403004061412685 

宗旨和业务范围 

为人民提供医疗与护理保健服务。医疗与护理 医

学教学 医学研究 卫生医疗人员培训 卫生技术人

员继续教育 保健与健康教育 

住所 阳泉市南大街 167 号 

经费来源 财政补助 

开办资金 39118万元 

举办单位 阳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

2、经查询机关赋码和事业单位登记管理网，阳泉市第一人民医

院单位状态为正常；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，阳泉市第一人民医

院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，不存在被执行信息；经查询中国执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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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网，阳泉市第一人民医院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。 

据此，本所律师认为，阳泉市第一人民医院是依法设立的事业单

位法人，可以作为项目的主体单位。 

二、项目基本情况 

（一）项目概况 

阳泉市中心医院医疗设备总务后勤设备及信息化建设购置项目，

购置设备 8349台（套/个），其中：医疗设备 4410台（套/个）、信

息化设备 2694台（套/个）、医用智能物流传输系统 137台（套/个）、

后勤及办公家具 1108台（套/项）。 

（二）项目审批情况 

2024 年 6月 24 日，项目取得阳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《关于阳

泉市中心医院医疗设备总务后勤设备及信息化建设购置项目可行性

研究报告的批复》（阳发改社[2024]113 号），批复如下： 

（1）项目名称：阳泉市中心医院医疗设备总务后勤设备及信息

化建设购置项目； 

（2）建设单位：阳泉市第一人民医院； 

（3）项目建设地址：阳泉市郊区新城大道东侧，漾泉大道南侧； 

（4）建设规模和主要建设内容：购置设备 8349 台（套/个），

其中：医疗设备 4410台（套/个）、信息化设备 2694台（套/个）、

医用智能物流传输系统 137 台（套/个）、后勤及办公家具 1108 台

（套/项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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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）总投资及资金来源：项目总投资为 75070 万元，资金来源

为争取上级资金和市财政配套资金。 

（6）建设性质：新建。 

项目代码：2406-140300-89-03-278590。 

（三）项目建设进度情况 

项目目前已完成立项手续的办理，工期安排为 2024 年 6 月至

2026 年 5月。 

据此，本所律师认为，阳泉市中心医院医疗设备总务后勤设备及

信息化建设购置项目系公益性项目，项目已经完成立项，符合《地方

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》的要求。 

三、项目资金筹措 

依据《2024 年至 2026 年阳泉市中心医院医疗设备总务后勤设备

及信息化建设购置项目专项债券项目情况及资金平衡方案》，项目批

复总投资为 75,070.00万元，经调整后总投资为 75,547.29万元，资

金来源为： 

1、自有资金 15,547.29 万元，拟申请财政资金投入解决，资金

根据工程进度到位； 

2、专项债券解决 60,000.00万元，其中 2024 年已募投 2,100.00

万元、2025 年本批次拟募投 23,900.00 万元、2026 年拟继续募投

34,000.00万元。 

据此，本所律师认为，阳泉市中心医院医疗设备总务后勤设备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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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化建设购置项目资金来源已做合理安排，资金筹措方式符合相关

法律法规的规定。 

四、项目对应专项债券预期偿债资金来源 

依据《2024 年至 2026 年阳泉市中心医院医疗设备总务后勤设备

及信息化建设购置项目专项债券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方案财务咨询

评估报告》，经专项审核，大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山西

分所认为： 

在债券存续期内，项目收益可有效覆盖债券对应项目融资成本，

且每年留存资金可以支付后期债券存续期间的利息支出及到期的本

金偿还支出。截至 2045 年还本息后项目累计净现金结余 60,405.43

万元，因此该项目在上述预测假设前提下资金稳定性总体上可以得到

保证。 

该债券募投项目收益主要为医疗收入等，项目收益和现金流覆盖

债券还本付息倍数为 1.68，上述测算用于还本付息资金的充足性得

到保障，上述预测假设前提下能够满足专项债券的还本付息要求，并

实现本期债券募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。 

据此，本所律师认为，阳泉市中心医院医疗设备总务后勤设备及

信息化建设购置项目具有稳定的预期偿债资金来源，能够保障偿还债

券本金和利息，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。 

五、项目对应专项债券的中介服务机构 

（一）会计师事务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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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山西分所对项目情况及项目

资金平衡方案进行专项评估。大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山

西分所持有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管理委员会于2022年 1月 10日

核发的《营业执照》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40100058863554J），

山西省财政厅于 2022 年 1月 13 日核发的《会计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证

书》（分所执业证书编号：110101481401）。 

据此，本所律师认为，大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山西

分所具有从业资质，其出具的专项评估报告具有法律效力。 

（二）律师事务所 

山西华炬律师事务所对项目法律要素的合法合规性进行法律评

估并出具法律意见，山西华炬律师事务所系山西省司法厅核准设立的

特殊的普通合伙制律师事务所，持有山西省司法厅于 2022 年 5月 30

日核发的《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》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31140000MD0046620Q）。 

本所律师认为，山西华炬律师事务所具有从业资质，出具的法律

意见书具有法律效力。 

六、结论意见 

综上所述，本所律师认为： 

阳泉市第一人民医院是依法设立的事业单位法人，可以作为项目

的主体单位。 

阳泉市中心医院医疗设备总务后勤设备及信息化建设购置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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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公益性项目，项目能够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。 

为专项债券项目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。 

2024年至 2026年阳泉市中心医院医疗设备总务后勤设备及信息

化建设购置项目专项债券项目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。但由于专项债

券期限较长，可能存在政策、市场、运营等因素影响相关收入，从而

影响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风险。 

本法律意见书仅供用于 2025 年专项债券项目储备之目的使用，

不应用于其他目的及分发给其他单位和个人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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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2024 年至 2026 年阳泉市中心医院医疗设备总务

后勤设备及信息化建设购置项目专项债券项目之法律意见书》之签署

页） 

 

 

山西华炬律师事务所 

 

2025 年 7月 24 日 

 


